
2025 年高分悬疑剧 《重影》 以“无尸体凶案” 的猎奇设定、 错综复杂的人物

关系引爆全网， 剧中秦虹、 张妍等人的复仇计划牵扯出伪造死亡、 黑客助攻、 家暴

反击等多重争议情节。 追剧之余， 我们结合剧情解读背后的法律问题。

B7

2025年

12月 5日

星期五

法
治

剧
焦

无尸凶案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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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

主演： 高叶 陈靖可

导演： 赵祖祥

编剧： 卢文莹 白洁

剧情简介：

一年前， 北方小城晨苍发生

了一起仇杀案， 凶手秦虹潜逃；

一年后， 警方在南方“发现” 秦

虹时， 秦虹已被男友马伟成抛尸

大海， 尸骨无存。 这是一起人

证、 物证俱全， 凶手甚至已经交

代犯罪事实的案件， 但消失无踪

的尸体让主管刑警刘望惴惴不

安， 不经疑问“秦虹真的死了

吗？”

场景一

张妍与马伟成相识后， 因生活

所迫与他在一起， 马伟成对张妍进

行长期家暴， 张妍想要带着孩子逃

离时， 马伟成拽住她的头， 将她的

头向桌子撞去， 后又拽着其头发，

将她拎到客厅进行暴打。

马伟成对张妍施暴需承担何种

责任？

答： 马伟成的行为构成对张妍

的故意伤害，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 对加害人进行拘留

或者罚款， 若经鉴定马伟成对张妍

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 则构成故意

伤害罪，将承担刑事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

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管制。 犯前款罪， 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

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

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本法另有规

定的， 依照规定。

场景二

张妍因遭受家暴， 与潜逃的秦

虹达成合作， 向秦虹母亲账户汇款

20 万元， 协助秦虹策划“假死”

方案， 让秦虹以“死亡” 为名逃脱

追捕， 意图共同报复施暴者。 张妍

的行为是否触犯法律？

答： 张妍明知秦虹是涉嫌仇杀

案的潜逃人员， 仍通过提供资金协

助策划假死方案等方式帮助其逃

匿，符合窝藏罪的构成要件。剧中秦

虹最终因故意伤害罪（致死）等罪名

获刑，张妍作为共犯，需对其窝藏行

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

百一十条第一款： 明知是犯罪的人

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 财物， 帮助

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情节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场景四

黑客吕丹顺加入秦虹与张妍的

“复仇联盟”， 多次破解目标人物的监

控系统窃取私人信息， 为两人的复仇

计划提供技术支持， 甚至在商场会面

时篡改监控记录， 掩盖两人联络痕

迹。

吕丹顺的行为是否合法？

答： 吕丹顺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

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剧中， 吕丹

顺破解监控系统窃取私人信息的行

为， 侵犯了他人信息安全和计算机系

统安全， 若情节严重（如窃取大量敏

感信息造成严重后果）， 需依法承担

刑事责任。

同时， 其篡改监控记录的行为，

还可能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面

临数罪并罚。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

八十五条第一款、 第二款： 违反国家

规定， 侵入国家事务、 国防建设、 尖

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违反国家规定， 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

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

段， 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

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 或者对该计算

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 情节严重

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

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来源： 北京大兴法院）

场景三

秦虹在“假死” 计划后， 试图

乘坐渔船偷渡国外， 躲避国内法律

制裁， 最终被海警拦截抓获。 秦虹

的偷渡行为是否需要单独定罪？

答：剧中秦虹为逃避刑事追责，

主动选择偷渡方式离开国境， 属于

“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单独定罪。最

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致死）、偷越

国（边）境未遂罪等数罪并罚，判处

其有期徒刑十八年。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

百二十二条： 违反国（边） 境管理

法规， 偷越国 （边） 境， 情节严

重的，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 为参加恐

怖活动组织、 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

者实施恐怖活动， 偷越国 （边） 境

的， 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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